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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9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有关难民 回返者和 

流离失所者的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 

阿塞拜疆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约旦 科威特和巴拿马 决议草案 

国际人道主义新秩序 

 大会  

 回顾其 1998年 12月 9日第 53/124号决议以及有关促进国际人道主义新秩

序和促进人道主义领域国际合作的其他决议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新秩序的报告
2
 和载列各国政府 政府间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评论和意见的以前各个报告
3
 

 铭记秘书长的报告
4
以及在千年首脑会议范围内提出的其它有关报告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有系统地违反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趋势仍在持续 此种

违反行为最终必然导致紧急情况的发生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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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强调应在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领域促进各方守法

并注意到他正作出安排 以确保对他这方面的观点和建议能采取积极的后续行

动  

 认识到一切人道主义援助的最终目的均应是拯救人的生命和促进朝向善后

与重建过渡 以便使受援人能尽快地自给自足 为此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中

特别包括应按照普遍接受的人道主义规范和原则进行当地能力建设,实施善政以

及保持各国以及非国家行动者良好行为  

 此外还认识到亟须进一步加强人道主义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团结  

 1. 表示赞赏秘书长不断支持促进国际人道主义新秩序的努力  

 2. 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促进在武装冲突情形下和复杂紧急状态下

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方面的法律 规范和原则  

 3. 敦促各国政府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非国家行动者对秘书长这

方面的努力给予合作并提供支持  

 4. 请各国政府在自愿的基础上 就它们关心的人道主义问题 向秘书长提

供资料和专门知识 以便确定将来采取行动的机会 确保做好准备 对人道主义

方面的挑战能够迅速有效地作出反应 并于必要时在区域一级或国际一级建立专

家组来分析这些问题并提出行动建议  

 5. 请人道主义问题独立事务局继续并加强其活动 包括同联合国系统的合

作  

 6. 请秘书长同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保持联系 并向大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汇报促进人道主义新秩序方面 以及武装冲突情形下及紧急情况

下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方面的进展情况  

 


